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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说文菝注》总绻了泯潘溺义

砚 申的 系统 性 与巍律

宋永培

清代杰出的语言学家段玉裁 (1735——

1815)在 他的 《说文解字注》(以下简称《段

注》)中 ,已经初步总结了汉语词义引申的

系统性与规律。这一卓越的研究成果,比西

方语言学中的同类成果即德国赫尔曼 。保罗

(18压 6一-1g21)提出的词义演变的三种方

式 (扩大、缩小、转移)要早一百多年。段

氏的研究是在总结中国两千年传统训诂的丰

富成果和分析汉语实际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

行的,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学习和继承段

氏的研究成果,对于我们克服词义研究中存

在的用西方语言学的框框硬套汉语实际材料

的倾向9促使汉语词义研究走中国化的逍路 9

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在中国语言学史上,虽有不少学者从事

过说明词义引申的工作,但是,真正从实践

上和理论上研究词义引申,在汉语词义引申

研究领域取得卓越成果、具有开创之功的,

是段玉裁。

在理论上,他多次鲜明地提出这样的论

点:

“凡字有本义9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。

守其本义,而弃其余义者”其失也固;习 皆

余义,而忘其本义者,其失 刂j蔽。蔽与固皆

不可以治经。”
(《 经韵楼↑》卷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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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凡字有本义,有引申之义,有假借之

义。”
 (《 经韵楼集》卷五)

段氏表述以上观点时都用了
“凡”字。

“凡”-——这是经过分析大呈材料之后下结

论时使用的 “最括之称”。这表明9他对于

词义引申的普遍性已有了理论性的、明确的

认识。

在实践上,段氏注 《说文》时,分析到

词义引申的字 (词 )条有11G3条①,说文收

字 (词)9353条 ,则 《段注》分析引申的字

(词)条 占 《说文》宇 (词 )条的八分之一

多。这个数目不算小。工力引用黎锦熙的话

说: “‘例
’
不十 ,‘ 法’

不立。
”

(《 汉语史稿》卜

肌 19页 )《段注》分析引申有 千条例证”并

在此基础上 “立”了词义引申之 “法”,即

归纳了词义引申的理论、系统和规律。需要

指出的是,段氏不仅分析了数以千计的引申

实例9而且这种分析不是孤立或散乱的。人

们有一种偏见,以为 《段注》谈引申不过是

随文作注,相互之间缺少联系9没有系统和

规律可言。这是不合实际的。段氏弟子陈奂

说: 《段注》 “义蕴闳深,非浅涉所能知”

(《 段注·跋》)。 段氏本人也反复强调 “通合

观之”
(《段注刈65页 )② 这一方法的重要,指

出g “
自有 《说文》以来,世世不废,而不

融会其全书者 ,仅同耳食;强为注解者,往往

眯目而道白黑
”

(了 84页),因而提出:虽
“
许书

分部远隔,而文理参五可 以合观”(5o5勋 。



这种融会全书、参五合观的方法论原则,使
得段氏能够立于

“
凭高视野广

”的角度,深
入探求词义引中的内在联系,从而得出了关

于词义引申的系统性与规律的真知灼见。

《-)概圬了词义引中系统的理论

词义引中的系统性,其 禽义是指:词义

总是由本义文展出引申义,从而形戊一个以

本义为出发点和 核心9前后 发展有 意义相

联、有线索可循的词义系统。 《段注》是这

样概括词义引中的系统性的:

“盖非用其字之本义,即用其字之引申

之义。∶∶千无有风马牛不相及者也。
”

(了0纫了)
“
于本义引申之。”

(89了页)

“
本义之引申”

,“佘义之引申
”
。(584页 )

“
义之相因而引申者也。”(418勋

从上述概括看出:段氏已认识到,在一

词 j∴义的现象中,必然有本义,有引申之义;

凡引巾义都是 从本义 发展而 出的;在 引申

中,有近引申 (即 “本义之引申”),有远

引申 (即 “余义之引申”);本义和引申义

之间存在着 “义之相因”的关系,从而使本

义、近引申和 远引申构成有 联系的词义系

统。这些论点,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来衡量 9

也是正确的。

(二)演述了词义引申系统的二项内容

段氏不仅对词义引申系统乍了理论性的

概括,而且从三个方面具体演述了词义引申

系统的内容。

1。 用引申义反证本义

既然弓丨申义是 “于本义引申之”,引 申

义与本义之间有着 “义之相因”
的关系9那

么9由此就可舳绎出一项内容:引 申义是可

以反过来说明和印证其本义的。本义好比是

源,引 申义好比是流,流从源发展而出,据
流又可以溯源。段氏正是这样来演述词义引

申系统的第一项内容的。他说 :

“以其引申之义明其本义。”(2o8页 )

段氏是在对许多引申实例的分析中演述

这项内容的。这项内容包括四种类型:

第一种类垫: 《说文》说廨中的宫|串义
可以说明本义。如 :

宽,屋宽大也。 《段注》: “《广韵》

曰:裕也,缓也。其引申之义也。”
(341页 )

“宽
”的本义是屋大 ,显得优裕、缓适。

许慎的说解
“屋宽大

”9其中的 “宽
”用的

是引中义 “裕” “缓″。段氐指出 “
浴也 ,

缓也。其引申之义也””正是注明
“
屋宽大

”

中的 “宽
”是以引申义说明本义。

第二种类型: 《说文》说解中列举的引

申义可以印证它所说的本义。如:

革,兽皮治去其毛曰革。革,更也。《段

注》:“治去其毛是更改之义,故 引申为凡更

新之用。”(1o7页 )

许慎说明 “革”的本义是 “
兽皮治去其

毛”,又列举了引申义
“
更

”
。段氏指出

“
治去

其毛
”

即含有 “
更改”之义,这就使我佾l看

到, 《说文》说解中列举的引申义可以印证

它所说的本义。

第三种类型:《说文》说解中的 “-曰”

是引申义,可以反证其本义。

馁,饥 也。¨⋯ˉ 曰鱼 败曰馁。 《段

注》: “
按 鱼烂 自中9亦 ‘饥’

义之 引 申

也。”(222页 )

许慎说明了本义”又列举了别-义 (“一
曰”》,段氏说明 “

一曰”
恰好是引申义 ,

并分析之所以是引申义的原因。 “
馁

”
的本

义是
“
饥”,而 “鱼败”

是 “饥义之引申
”

,

引申义确能反证其本义。

需要注意的是: 《说文》说解中的 “
一

曰”
并非全是本义的引中。段氏说过:“《说

文》言‘-— 曰’
者有二例:一是兼采别说,一

是同物二名。”
@6页)上述属于引申义的

“-
曰”

是许慎
“
兼采别说”

中的一部分, “
别

说”
中有些与本义存在 着意 义上 的相 因关

系,是引申义,有些则不是,这应当审慎地

分析9不可一概而论。

第四种类型:段氏在注文中标明 “某义

由某之本义引申之”,因而引申义可以印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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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本义。如:

斡,蠡 柄也。 《段注》: “
小车 之 轮

日斡,亦取善 转 运 之 意,亦 本 义 之 引申

也。”
(了 18页 )

为什么段氏要把
“
用引申义反证本义”

作为词义引申系统的一项内容呢?这是由段

氏对 《说文》总的看法,以及他注释许书的

指导思想决定的。

他对 《说文》总的看法是: 竹许书但言

本义:” (5tg页 )

同时段氏又 看到 另外 两个 怙况:一是

许书 的说解往往
“合木义、引中义i而丁兼 举

之”(424页);二是在词义的发诞中大董存改

着
“
引申之义行而本义废矣

”
的现象(281页)o

因此,就词义的变迁来说,段氏注l子 许书的

指导思想是:

“
必原其本义为言。”(890页 )

“
讨原以纳流。”

(了“页)

段氏所说的
“
流

”,是指词义的演变9

其中大部分是引申;所谓 “原” (《段注》

θ1页 “
源,古作原。”)是指词的本义。

“
讨

原以纳流”,就是通过探讨本义来汇聚和统

率词义的引申演变,这样既可以推求词义的

本始,又可以区分许书中 “合本义、引申义

而兼举之”的说解,分析
“引申之义行而本

义废”的演变现象,从而较好地把握词义发

展的来龙去脉,有利于 清理 词义 引申的系

统。由此可见 段氏注 释许书 的的指导思想

有着重要 的意义9正 如段氏 的学生 江沅所

说: “
许书之要,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。先

生发明许书之要,在善推许书每字之本义而

已矣。⋯⋯本义明而后余义明,引 申之义亦

明。”
 (t88页 《说文解字注后叙》)

现在,我们把段氏的两句话合起来 :

“于本义引申之。”
(89了 页)

“以其引申之义明其本义。”(2o8页 )

就可以得到段氏对本义与引中义二者相互关

系的全面说明。第-句话是说由本义发展出

引申义,这是从源到流,是从正面来说明二

o38·

者的关系;第二句话是说由引申义可以反过

来说明和印证其本义,这是据流溯源,是从

反面来认识 二者的关系:引 申义 发展 出来

之后对本义是要发生反作用的。这两句话集

中体现了段氏研宄词义引申Ⅱ刂
′
坚持的联系和

发展的观点氵反映了他的乐辩精神o

2。 两个词的弓i中 在方式或内容上有相通

之处

词义引中的现象 妩存良于单个 词的内

部,又存在于两个司的λ不上。往往有这种

怙形 9某一词义的引中同圬-丨习义均引中。在

引中的方式或内容上肓相似、相适之处。段

氏研宄了这种引书现象的系统性,把它们

`r为引申系统的弟二项内容来加以演述。这里

有两种{|i况 :

笫一种类型:两个∷i的 引中方式相似9

而引申l/xJ0基本不同。段氏归it勹 :此。i书

“
如

″
彼引申。如 :

状,犬形也。 《段注》:“引中力形汰,

如
‘类

’之引申为同类也。”
(4T硅 页)

“
状

”由 “
犬形”

引中为勹彡状
”

,“类”

由
“
犬相似

”引申为
“
同类

”(47s员 )P二者

的引冲方式部是 由具 体到 抽象,所以段氏

用
“
如

”把二者加以类比。

第二种类型:两个词的引申内容相同 ,

而且这种内容有 相囚 关系。段氏归纳为 :

此引中为某9 “故”
彼引申为某。如 :

歇9忠 出。 《段注》: “
息9鼻息也。

‘息9之
义引巾为休忠,故‘歌

9之
义引申为止

歇。”
(硅 10二Ⅱ)

“息″与 “
歌’是洲泽f扌 与诙训择字的

关系9 “息”既引中为
“
休`息

″,囚而
“
歇

”

引申为
“
休息勹旬丨司义词

“
止歇

”
。段氏用

“
故″

字表示这两个词占引中内容上的相因关系。

3.甲 词的引申义与乙词的本义相交替

这是段氏演述的词义引申系统的第三项

内容。甲词的本义发展出引申义之后,这个

引申义转而成为乙词的本义。换言之,甲 词

的引申义与乙词的本义发生了交替、交叉。



夕口:

广,殿之大屋也。 《段注》: “
引申之

为凡大之称。”
(噬44页 )

彦,广也。 《段注》g “
上文 ‘殿之大

屋曰广
99此‘广

’贝刂其引申之义也。凡读《说

文》者,必 知斯例而后无所廑。《广雅》曰:

侈,大也。”
(4硅 4页 )

“
广

”由本义
“
殿之大屋”

发展出
“凡

大之称″的引申义,这 个引 申义 转而 成为
“庵”的本义。即是说: “

广”的引中义与
“眵”的木义发生了交替。段氏把这种

“
甲

词的引 Ⅱ义与乙词的本义相交替
”概括力一

个普遍性的条例,强调掌握这个条例的重要

性: “凡渎 《说文》者,必知斯例而后无听

庄。”

这项内杏实际上是指:甲 词的本义发展

出引申义之后,其中某个引申义从整个引申

系列中分立出来,成为-个独立的词,同 寸

它发生字形变比,用另一个字丧示,我们你

它为乙词o于是,乙 词就把它的前身——甲

词的引申义阼为自己的本义。这样,甲词的

引申义与乙词的本义之间冫就发生了交替、

交叉的关系。

以上,是段氏演述的词义引申系统的三

项内容。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:第一项

内容是就单个词内郎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而

言;第二、三项内容是就两个词发生词义引

申时的关系而言:第二项内容中,两个词的

引申是平行的联系,是并联,而 第三项内容

中,前-个词的引中义要与后一个词的本义

发生交替,是串联。第¨项内容是认识和分

析词义引中系统的基础,第二、二项内容则

使词义引巾的系统臻于全面和革富化。

词义引中系统的这三项内容,是段氏从

他所作的词义引申系统的理论概括中演述出

来的多这三项内容,又较好地体现了他的理

论概括。把三项内容与理论概括结合起来 ,

就可看到段氏归纳的汉语词义引申系统性的

全貌。

陆宗 达、王宁 指出: “
引 中规 律,就

是指 互相 延伸 的甲 乙两 项彼 此相 关的规

律
”, “⋯种引申规律之所以称其为规律 ,

正是因为它适合于同条件下 的各种情况
”
③。

这就是说9是否总结出了引申规律ρ有两个

衡量的标准:看是否揭示了相互延伸的甲乙

两项彼此相关的内在联系;看是否概括或体

现了这一类引申的普遍性。之所以说《段注》

总结了引中规律9有两方面的证据 :

第-,段氏在分析某种弓l申 现象时大都

作出了明确的断浯,在断语中既揭示某义项

与由它引申出的新义项之问的内在联系,又

概括这种引申的普遍性。

第二,他分析了大置例证,每 -类例证

至少在十个以上。

具体说来, 《段注》初步总结了汉语词

义引申的六条规律。

(一 )动静转移引中

动静转移引申,指表示动l+^的 词义转移

引申为表示名称、性质、状态的词义,反之

亦然o

1。 作出断语9揭示动静引中的内在联系

和普遍性。如 :

梳,所 以理发岜。 《段注》:“器曰梳 ,

用之 理 发 亦 曰梳。凡 字 之 体 用 同称 如

此。”(258页 )

这是段氏对动静引申下的断浯。 “
体用

同称”
揭示了引申前后 两个 义项 的内在联

系:表示名称的词义与表示动乍的词义相互

引中时,仍用同一称渭。    ¨

应当注意的是,这个断语用了
“
凡”

字。

凡,最括而言也。《段注》:“皆聚括之

谓,举其凡,则若网在纲。”(681页) “凡者,

最括也,最括者,都数也。〃(760页 )

习见,段氏认为: “凡”,是 “聚栝″

“都数
” (大多数,总数)的用语, “举其

。39o



凡,则若网在纲”。他用 “凡”为动静引申

下断语,意在说明这种引中的普遍性另同时

表明9他对大多数引申例证概括提炼”抓住

了纲9从中总结出了动静引申的规律。

2.分析大量例证,具体说明动静引申的

普遍性。如 :

料,量也。 《段注》: “量者”称轻玉

也。⋯⋯引申之,凡 所 量 度 预 各 之 物 曰

水⒈o ”(了 18页 )

磨,石桤也。 《段注》: “引中之义为

研磨。”(452页 )

前一个是表示动竹j的 词义引中为表示名

称的词义,后⋯个则相反。值得注意的是 ,

段氏说明动静引申的例子时,采用的基本表

达格式是: “某引申之亦曰某
”。这与他的

断语 “凡字之体用同称如此”是吻合的。

(二 )物人转移引申

物人转移引申,指表示事物的词义转移

引申为表示人的词义,反之亦然o

1.概括物人引中的普遍性和内在联系。

段氏看到 《说文》全书对物名、人名是

区分得很严格的。如:

尾,微也。 《段注》: “人可言尸,禽

兽不得言尸也。凡全书内严人、物之辨每如

此。”
但o2页 )

段氏发挥许慎的观点9认为 “严人、物

之辨”时, “在人者可假以名物9⋯ ⋯在物

者不得假以名人也”
(16θ 页),例如

“
腴

”“主

谓人,刍牛之腴,假人之称称之也
”
(1tO页 )。

但是,词义引申却可以跨越
“
严人、物之辨”

的鸿沟,打破 “在物者不得假以名人”的禁

区,表示物与表示人的词义可以相互转移引

申。段氏对此下了明确的断语 :

“家”下 《段注》: “
字义之转移多如

此:牢,牛之居也,引 申为所以拘罪之狴牢。

庸有异乎 ?” (38了 页)

段氏告诉我们:许多词义的引申与
“
牢

”

以物移人的引申是相同的。这样,就在概括

物人引申的普遍性的同时”揭示了这种引申

·犭0·

的内在联系:通过同一称谓”表物的词义与

表丿、的词义可以互相转化。

2.在分析大且例证时使问统¨术讠壬。

《段注》分析物人引申的例证在二十个

以上。如由物到人的引申:

员9物大也。 《段注》: “本为物数 ,

引申为入数。 浴∵i(f丁 :友 。”
(2Tθ 页)

由人到物的引申:

佶,正也。 《妆注》ε “本言人,引 申

言马。”(369Ξt)

段氏采冂的统-术语走: “
木讠日物9引

中言人”,或 〃
木谓人,引 巾言I勿

”。池在

说明物人引中f臼 实例时”自觉地把这一术语

贯串其中9表明他的分析、综合是形成了体

系的。

(三 )因 果转杉引申

因早传移引申,指△义、引申义之间互

为因果的关系。

1.归纳义例,揭示引中的内在联系和普

遍性。

饰9刷 也。 《段 注》: “
饰、拭 古 今

字o⋯⋯凡物去其尘垢叩所以i曾 其光彩9故

刷者饰之本义,而凡睡事增华皆渭之铂i,则

其引中之义也。⋯⋯凡许书之义例,依此求

之9无不可得者。”(360页 )

“
饰”这个被训释字表示的是拭去尘垢

这一行为9这正是引巾义所表示的
“增其光

彩” (即 “踵事增华
”)所以产生的原因。

本义与引中义之问存在古因果关系,这就是

段氏归纳的义例9这⋯义例揭示了囚呆引申

的内在联系。同时这个义例又既括了因果引

申的昔遍性: “
依此求之,元不可得者。”

2。 在分析实例时采用统一格式9以便体

现他归纳的义例。

《段注》中这类例子在十个以上。如 :

欠9张 口气悟也。 《段注》: “
欠者 ,

气不足也,故引申为欠少字。”
(瑾⊥0页 )

这是由因到呆的引申。

膳,酒食也。 《段注》a “由黍稷而炊



之,为酒为食,其事相贯。膳本酒食之称,

因之名炊曰膳9因之名黍稷曰膳9引 申之义

也。”(21g页 )

这是倒果为因的引申。

段氏分析这些实例时采用了统-的表达

格式: “
被训释字 包含某义9故 引申为某

义。”这一格式严格体现了f岜归纳的义例。

如前所述”段氏归纳义例时是从被训释字反

映的现象中寻求引申义产生的原因的。上面

引证的实例虽然散见在各词条的注文里,但

表达格式却如此整齐划¨,而且与义例密切

照应,这表明段氏对因果引中规律的总结是

形成了精严体系的。

(四 )正反转移引申

正反转移引申,指词义在发展中出现了

本义与引申义正相反对的情形。

1。 通过下断语,提出理沦根据,揭示正

反引申的普遍性与内在联系。如:

副,判也。 《段注》: “副之”则一物

成二,因仍谓之副,困之凡分而合者皆谓之

副。训诂中如此者致多。”
(1了 9页 )

“副”的本义是一物分为二夕经过引申9

分而合之亦谓之 “副”,可知本义与引申义

正好相反。段氏对此下了断浯g “训诂中如

此者致多。
”这就概括了正反引申的普遍性。

正反引申为什么能够产生?段氏乍了埋

论上的说明:

面,颜前也。 《段注》: “引申之为相

向也,又引申之为相背之祢。 《易》:穷则

变,变则通也。″(422页 )

扰,烦 岜。 《段注》: “扰得训驯,犹

乱得训治、徂得训存、苦得训快9皆穷则变、

变则通之理也。”(6o1页
)

比较以上两例可以发现,在段氏看来 ,

“穷则变、变则通
”就是 “相反而成

”,这

就是他揭示的正反引申的内l主 联系9也是他

分析正反引申的理论根据。这个理论性认识

的典型例证,则是 “乱得洲治、徂得训存、

苦得训快
”°段氏认为穷通转移、相反相成

是客观变化与人们思维之常
“理”,反映到

词义演变上就是这一类正反引申。

2.以 “治乱、徂存、苦快
″

作为标准术

语。

段氏认为 “治乱” “徂存
” “苦快

”这

三对两两相反的语词相互训释。是正反引申

的典型例证,因而以之为杼准术I9大凡正

反引申的语词9部用这个术语来比况。洌如 :

既,小食也。 《段注》: “引申之义为

尽也、已也,¨ ⋯正与
‘
小食9相反,此如

舌L切

"台

、 彳且丿丨丨存。 ”(216页 )

《段注》单独使用
“
此如乱治、徂存⋯⋯

之例
”

的术语,或把这个术语与指明
“
引申

”

同时并用的有十五处,这样正反弓I申 的实例

就贯串了起来。

(五)由 具体到抽象的弓l申

表示具体事物的词义发展为表示抽象事

物的词义,这是段氏总结的又一 条 引 申规

律。

1。 分析大量实例,确立常见的表达格式

《段注》谈及引申的词条有1163条 9而
分析具体到抽象的引申实例的词条占三分之

二以上o

对于这种弓l申 ,段氏确立了常见的表达

格式: “某引申为凡某之称。”此外还有一

个表达格式,是 “甲引申为乙。”例如:

皙,昭皙,明也。 《段注》: “本谓日

光,引 申为人之明哲。”(8o3页 )

段氏对这种引申的普遍挂虽未作出断语

来说明”但是,这一类引中的实例有八、九

百条,又有统一的表达洛式把这么多实例贯

串起来,因此我们说,他的分析是体现了由

具体到抽象的引申的普遍挂的。  、

2.揭示由具体词义引申为抽象词义的内

在联系。

段氏指出,具体词义引申为抽象词义 ,

往往要通过比喻才能实现。如 :

疾,病也。 《段注》: “依经传多训为

急也、速也。此引申之义 9’ 如病之来多无期无

·犭卫·



迹也。廴8硅 8贡 )

这一类引申既然是通过比喻的途经实现

的,那么引申前后的义项指称的事物在表面

上或性质上必然有相关之处。例如由
“
疾病

”

引申为 “急速
”,是因为二者在来去无期无

迹这点上有相似的地方。这样,段氏就通过

“以甲喻乙”、 “甲如乙”的术语揭示了由

具体到抽象这一类词义引申的内在联系。
J  (六

)由 个别到一般的引申

段氏概栝了代表个别事物的词义引申为

代表同类的一般事物的词义的惰形”亦即今

天所说的词义范围的疒大。

1。 分析大量实例,采用统¨的表达洛式

《段注》中由 卜刖到一般引中的洌证庄

三十个以上。如:

柄9柯岜。 《段注》: “
l·K之本义专 i胃

斧柯,引 申为凡柄之称。”
@s8页 )

段氏采用的夜达备式是: “某引申为凡

某之称。”他用统一格式分析了几十个相同

类型的引申实例,也就体现了这种引申的普

遍性。④

2.揭示这种引申的内在联系。

州,水中可居者曰州。 《段注》: “州

为州渚字,引 申之乃为九州。俗乃别制‘洲
’

字9而小大分系矣。”(56g勋

段氏关于 “总名
”

和 “小大分系v的 说

法,揭示了这种引申的内庄联系。州本为
“
州

渚
”
,词义范围小,引 申为 “九州”,则词义

范围扩大。引申莳的词义代表个别事物,引

申后的词义代表同类的一般事物,从个刖名

称发展到总的名你,从范周小的词义发展到

范i围大的词义,这就是引申莳后两个义项的

内在联系。

3.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引申产生的必然性

《段注》有十多处提到 “别”
和 “属

”

两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。 〃别
”

是指代个别

事物的词义, “属
”

是指代同类的工般事物

的词义。别和属的关系,也就是个刖词义和

-般词义的关系。这仲关系的具体合义,段

·犭2。

氏作了辩证的阐述:

“重其同则言属
”,“重其异则言别”。

(828页 )

“凡言属而别在其中
”, “言别而属在

其中”。 (4o2页 )

“二者可相为属而非一物。”
(4了了页)

把这些阐述集中起来9就是:一般词义

概括了同类的个刖词义的共同点9个别词义

包含了一般词义的特征另两个词义可以同属

于一类,但又各亻:∷兰畀。这样,就体现了个

别词义存 i工 的合理辶L和一般浏义存在的客观

性,又体现了个别词义引申为一般词义的必

然性。段氏关于 “刖v和 “属
’关系的阐述

是从理论上对于个别词义到一般词义的引申

规律所作的比较深入的说明。

除了上述六条引中规律,段 氏还探讨了

另外三种引申类型和两冲引 扫方式。

三种引申类型是 :

(一)施 受引中,例如 “观”由 “以我

谛视之
”
引申为

“
使人得以谛况我

”
(4o8页)9引

申前后的义项存在着施予、接受的关系。

(二)词义程度的强和弱化,例如
“
亡”

由 “逃”引申为 “死” (634页 ),词义程度强

化; “辜″由 “非常重罪
″引申为 一 般 的

“有罪
”

(了庄1页 ),词义程度弱化。

(三)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化 9例如
“
宰

″

由 “屋内奴隶”弓田彐为 “宰制”
(s萤 o页),是

由贬义到褒义的引申多 “加″由 “诬人”引

申为 “凡据其上
”

(了 00页),是贬义到中性义

的引中。

两冲引申方式是:

(一) “本义之引申
”
与

“
佘义之引申

”
,

亦即链条式引申,例如 “至”由 “鸟飞从高

下至地”
发展为

“到
”9再由 “到

″
发展为

“清意恳到
v之 “亲

”
(5硅 8页 ,硅 09页 )o

(二) “一义之引申
v,亦

即辐射式引

申,例如 “伯”以 “长
”

为陔心意义引申出
“长子”、 “州伯”之义(36了 页)o

我们之斫以说 《段注》 (下转弟35页 )



活;汉儒迫求人的道德、精神最终皈依于上

帝意志的虚妄坑界,汉赋却以宏大的篇幅赞

美了人类在艰苦卓绝的劳动中创造的物质财
‘富;神学给人以蒙昧,汉赋却给人以知识;

汉儒追求神圣的光环,汉赋却充满了物质的

闪光!正因如此9人们从汉赋的
“
天人感应”

说中只能看到人在神权和君杈而前的卑微和

渺小,从而在蒙昧中怀疑和否定自己多相反

地,人们却能通过汉赋对社会物质劳动戌果

的艺术再现,看到人在勤劳地、现实地改造

着自然9从而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。我们

说汉赋具有积极的美学意义和 认 识 价 值 ,

汉赋在受经学影响和束缚的同时9又以自已

广阔的社会题材和对艺术规律的探索表现为

与经学 的对抗9正是 从这个 历史角度出发

的。

汉赋与汉诗、汉代经学之间复杂而微妙

的关系,使汉赋经历了一条 艰难 曲折 的道

路。它的繁荣”田然是畸形的繁荣,它结出

的呆实。冂然是畸形的果实,怛它在汉诗急

剧衰l巳的忄F;况下与经冫∴奋力抗争9终于为文

学赢得了独立的地位,为后文j∶夕的发展开辟

了广阔的道F冬 9是应yt给予足够的认识和估

价的。

(上按第铝Ft)  探讨了三种引申

类型和两种引申方式9而不说它在这些方面

总结了规律9原因是:对于这些引申类型和

方式9它只在少数例子中说明了内在联系,

也没有概括这些引申的普遍性。

由于时代和段氏认识水平的局限, 《段

注》对汉语词义引申的系统性与规律的总结

只是初步的9某些方面还不完整和科学。只要

我们充分借鉴 《段注》对词义引中研究的成

果,从汉语的实际语言材料出发9坚持唯物

辩证法和普通语言学观点的指导,并汲取国

外词义演变研究的先进经验,就能够比较正

确、全面地总结出科学的、现代的、具有汉

民族特点的词义引申的系统与规律。

注 释 :

①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》

②《荀子 ·非相》

③章学诚《文史通义 ·诗教》

④锡德尼《为诗辩护》,钱学熙译。 1θ sd年人民文学

出版社出版。锡德尼所说的
“
诗

”
,泛指文学。

③《庄子 ·天下》

⑥《文选字》

O《 论衡 ·书解》

③《汉书 ·童仲抒传》

⑨《春秋繁露 ·二端》

⑩ 《汉书 ·儒林传》

⑧《白虎通义 ·五经篇》

@《 文心雕龙 ·辨骚》

⑩《文心雕龙 ·明诗》

Θ《后汉书 ·营褒传》

⑦ 《焘秋繁露 ·I道通三》

⑩《春秋繁露 ·Ⅰ杯》

⑦《汉书 ·孔光传》

⑩《汉书 ·礼乐志》

⑩《盐铁论 ·刺相》

⑩《桓子新论》上

④《论衡 ·书解》

②《论衡 ·须颂》

⑧《论衡 ·案书》

⑦《春秋繁露 ·顺命》

④《18姒年经济学-ˉ哲学手稿》

洼 释 :

① 《段注》每个字条下凡论及引中者即作为-条 ,有
时一个字条下谈到一个词或几个词的多种引 申义, 也只
作为-条来计算。《说文叙·注》谈到引申的有七条。 这
样计算的结果,段氏注《说文》时, 分析到词义引中的字
(词 )有1163条 。

②本文引用《段注》时标明的页数,均以上海古籍出
版社1θ81年 10月 第1版 《说文解字注》为准。

③见《古汉语词义研究》,载 《辞书研究》1981年第
2期;《 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》, 《载《训诂研究》第
1辑 ,北师大出版社1g82年版。        }

④段氏在说明由具体到牡象的引申时,采用的常见表
达格式也是 “

某引申为月~某之称
”。诚然, 段氏对这两种

性质不同的引申曾经作了区分 (lLl,认为个别到一般的引 申
是词义的扩大;而具体到抽象的引申则要通过 比喻的途
径)。 但是,仙在使用表达格式时却没有加以区别, 这是
-个缺陷。

(本 文为我 院 申文 系古代 汉语 研 究生硕

士论 文的一部 分 )

.g5。


